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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

向全体董事发出

,

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26

日在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2

号联合广场

A

座

3608

室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

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

,

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7

人。 董事长宋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

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吸收合并神州信息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修订

)

》

;

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为

:

1

、公司拟以向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神州信息”

)

全部股东发行股份方式吸收合并神州信息。公司为

拟吸收合并方和吸收合并完成后的存续方

,

神州信息为被吸收合并方。 吸收合并完成后

,

神州信息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

并入公司

,

神州信息予以注销。 本次交易的吸收合并协议生效之日起五日内

,

公司应当终止其现有贸易业务。

2

、公司拟定向募集配套资金。公司将向其控股股东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申昌科技”

)

定向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

2

亿元。 募集配套资金额度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

25%,

公司将以募集配套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并购整合费用。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神州信息的全部资产、负债及其相关业务。 根据经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

下简称“江苏省国资委”

)

对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同华”

)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核准结果

,

交易双方协

商确定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301,513.50

万元。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超过了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即

2012

年度

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

50%,

且超过

5,000

万元。 按照《重组办法》的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并需提交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本次交易涉及公司现有控股股东认购配套资金

,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宋波、周海军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5

票

,

同意票

5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二、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吸收合并神州信息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的议案

(

修订

)

》

;

根据经江苏省国资委对中同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核准结果

,

公司董事会对该议案涉及的调整后的内容进行了逐项

表决。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宋波、周海军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

公司吸收合并神州信息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的调整内容如下

:

1

、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以中同华出具的、并经江苏省国资委核准的评估结果为依据

,

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经江苏省国资委对中

同华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

(2013)

第

260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核准结果

,

截至

2013

年

4

月

30

日

,

神州信息全部股东权益评估值由人

民币

301,700.00

万元调整为人民币

301,513.50

万元。 根据上述核准结果

,

交易双方一致同意被合并公司的交易价格为

301,

513.50

万元。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5

票

,

同意票

5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2

、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中向神州数码软件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神码软件”

)

、天津信锐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天津信锐”

)

、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新创投”

)

、

Infinity I-China Investments (Israel), L.P.(

以下简称“华亿投资”

)

、

南京汇庆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南京汇庆”

)

五名神州信息股东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

发行数量

=

标的资产交易

价格

÷

本次交易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

本次交易中向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申昌科技”

)

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

发行数量

=

认购配套资金额

度

÷

本次交易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根据江苏省国资委对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的核准结果

,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价格由人民币

301,700.00

万元调整为人民币

301,513.50

万元。 根据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调整后的交易价格、申昌科技认购配套资金额度和本次股票发行价格计算

,

本次交易

向相关方发行股票数量如下表

:

发行对象

持有标的资产估值或认购配套资金额

度

（

元

）

发行股份数量

（

股

）

吸收合并神州信息的发行对象

：

神码软件

１

，

８３８

，

６２９

，

３２３．００ １９４

，

７７０

，

０５５

天津信锐

５６１

，

７７９

，

９５３．２０ ５９

，

５１０

，

５８８

中新创投

４９９

，

９０９

，

３８３．００ ５２

，

９５６

，

５０３

华亿投资

８８

，

３４３

，

４５５．５０ ９

，

３５８

，

４１７

南京汇庆

２６

，

４７２

，

８８５．３０ ２

，

８０４

，

３３１

小 计

：

３

，

０１５

，

１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９

，

３９９

，

８９４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

：

申昌科技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

，

１８６

，

４４０

合 计

：

３４０

，

５８６

，

３３４

本次交易最终发行股票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如本次发行价格因公司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做相应调整时

,

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5

票

,

同意票

5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该议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经江苏省国资委核准的

<

资产评估报告

>

的议案》

;

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中同华于

2013

年

7

月

17

日为本次交易出具了中同华评报字

(2013)

第

260

号《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江苏

省国资委审核意见

,

中同华于

2013

年

7

月

28

日重新出具了中同华评报字

(2013)

第

260

号《资产评估报告》。

2013

年

8

月

15

日

,

江苏省

国资委对上述修订后的《资产评估报告》予以核准。核准后的《资产评估报告》在标的资产评估值、标的资产母公司评估方法选

择等方面进行了调整

,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调整后的《资产评估报告》。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宋波、周海军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5

票

,

同意票

5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公允性

的议案

(

修订

)

》

;

在审阅经江苏省国资委核准的中同华评估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

(2013)

第

260

号《资产评估报告》等文件基础上

,

公司董事会

认为

:

1

、本次对神州信息资产进行评估的评估机构具有有关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证书

,

具有从事评估工作的专业资质

,

也具有

较为丰富的业务经验

,

能胜任本次评估工作。

2

、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神州信息、交易对方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

,

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

冲突

;

上述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

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

市场价值

,

为本次交易作价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3

、中同华评估及其评估师在本次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过程中

,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

(

试行

)

》等资产评估规范的要求

,

采用了收益法和市场法两种评估方法分别对标的资产价值进行了评估

,

并最终选择了收益法

的评估值作为本次评估结果

;

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

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

的评估程序

,

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

,

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

,

选用的参照数

据、资料可靠

;

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

2013

年

8

月

15

日

,

江苏省国资委出具《江苏省国资委关于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参与深圳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资产评估项目核准的函》

(

苏国资函

[2013]25

号

),

核准了中同华出具的中同华评报

字

(2013)

第

260

号《资产评估报告》。 在江苏省国资委对前述资产评估报告的审核过程中

,

根据江苏省国资委的意见

,

中同华对评

估方法选择、交易标的评估值、收益法评估资产盈利预测等进行了调整。 调整后

,

评估机构中同华分别采用市场法和资产基础

法对神州信息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

并最终选择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在本次资产基础法评估中

,

对神州信息持有的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3.96%

的股份及

SJI

株氏会社

20.54%

的股份

(

以下简

称“市场法评估股权资产”

)

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

对神州信息拥有的除上述股权以外的其他资产

(

以下简称“收益法评估资产”

)

主要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神州信息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301,513.50

万元

,

其中

:

市场法评估股权资产的评估值为

43,280.87

万元

,

收益法评估资产的评估值为

258,232.63

万元。 收益法评估资产中神州信息母公司为控股型公司

,

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

估

,

其主要经营性子公司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

神州信息母公司除采用收益法评估的长期股权投资外其余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5,

458.38

万元

,

占神州信息收益法评估资产估值比例为

2.11%,

因此神州信息整体资产仍以收益法作为主要评估方法。 本次交易

经江苏省国资委核准的评估报告的评估方法选用恰当

,

评估结论合理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4

、公司以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

,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是公允的。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宋波、周海军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5

票

,

同意票

5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

(

修订稿

)>

及其摘要

(

修订稿

)

的议案》

;

根据经江苏省国资委核准的中同华评报字

(2013)

第

260

号《资产评估报告》

,

公司对重组报告书及摘要进行了修订。 董事会

经审议通过了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修订稿

)

》及其摘要

(

修订稿

),

并同意报告书

(

修订稿

)

及其摘要

(

修订稿

)

作为本次董事会决议的附件予以公告。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宋波、周海军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5

票

,

同意票

5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神州信息签署

<

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

根据《吸收合并协议》第二条第

2

款的约定及江苏省国资委出具的《江苏省国资委关于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参

与深圳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资产评估项目核准的函》

(

苏国资函

[2013]25

号

),

公司与神州信息签署了《吸收合并协

议之补充协议》

,

协议双方一致同意

,

被合并公司的本次交易价格应调整为

301,513.50

万元。 基于上述经调整的交易价格

,

《吸收

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公司向神州信息各股东分别发行的新增股份数量进行了调整

,

最终新增股份数量以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为准。 除上述内容外

,

《吸收合并协议》的其他内容均不作调整。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宋波、周海军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5

票

,

同意票

5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分别与神码软件、天津信锐、中新创投、南京汇庆、华亿投资签署的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

>

的议案》

;

根据经江苏省国资委核准的中同华评报字

(2013)

第

260

号《资产评估报告》

,

收益法评估资产

2013

年度、

2014

年度及

2015

年

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由

19,494.84

万元、

21,926.81

万元、

24,558.00

万元调整为

18,003.40

万元、

21,443.67

万元、

24,

211.58

万元。 但鉴于经核准的标的资产评估结果变化不大

,

神州信息各股东方同意就《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原预测利润数继

续做出承诺

,

并在《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作出了约定。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宋波、周海军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5

票

,

同意票

5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

修订

)

》

;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最新进展情况

,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

效性的说明

(

修订

)

》

,

并同意将该说明作为董事会决议的附件予以公告。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7

票

,

同意票

7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神码软件免于以要约方式收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

修订

)

》

;

根据江苏省国资委对中同华评报字

(2013)

第

260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核准结果

,

本次交易公司拟向神码软件非公开发行的

股份数量调整为

18,386.29

万股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神码软件持有公司的股权将为

45.17%,

仍将触发要约收购的义务。

神码软件拟按《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三款“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

,

收购人取得上市公司

向其发行的新股

,

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

收购人承诺

3

年内不转让其拥有权益的股份

,

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收购人免于发出要约”的规定

,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其免于发出要约后

,

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

收购的申请

,

如果获得核准

,

神码软件将无需进行要约收购。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宋波、周海军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5

票

,

同意票

5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除上述内容外

,

本次吸收合并神州信息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无其他调整

,

仍按照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决议执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000555� � � �证券简称:*ST太光 公告编号:2013-041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

向全体监事发出

,

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26

日在在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2

号联合广场

A

座

3608

室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

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

,

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缪伟刚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吸收合并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的议案

(

修订

)

》

;

根据经江苏省国资委对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同华”

)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核准的结果

,

公司监事

会对该议案涉及的调整后的内容进行了逐项表决

,

相关表决内容如下

:

1

、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以中同华出具的、并经江苏省国资委核准的评估结果为依据

,

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经江苏省国资委对中

同华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

(2013)

第

260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核准结果

,

截至

2013

年

4

月

30

日

,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神州信息”

)

全部股东权益评估值由人民币

301,700.00

万元调整为人民币

301,513.50

万。 根据上述核准结果

,

交易双方

一致同意被合并公司的交易价格为

301,513.50

万元。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3

票

,

同意票

3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2

、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中向神州数码软件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神码软件”

)

、天津信锐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天津信锐”

)

、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新创投”

)

、

Infinity I-China Investments (Israel), L.P.(

以下简称“华亿投资”

)

、

南京汇庆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南京汇庆”

)

五名神州信息股东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

发行数量

=

标的资产交易

价格

÷

本次交易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

本次交易中向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申昌科技”

)

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

发行数量

=

认购配套资金额

度

÷

本次交易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根据江苏省国资委对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的核准结果

,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价格由人民币

301,700.00

万元调整为人民币

301,513.50

万元。 根据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调整后的交易价格、申昌科技认购配套资金额度和本次股票发行价格计算

,

本次交易

向相关方发行股票数量如下表

:

发行对象

持有标的资产估值或认购配套资金额

度

（

元

）

发行股份数量

（

股

）

吸收合并神州信息的发行对象

：

神码软件

１

，

８３８

，

６２９

，

３２３．００ １９４

，

７７０

，

０５５

天津信锐

５６１

，

７７９

，

９５３．２０ ５９

，

５１０

，

５８８

中新创投

４９９

，

９０９

，

３８３．００ ５２

，

９５６

，

５０３

华亿投资

８８

，

３４３

，

４５５．５０ ９

，

３５８

，

４１７

南京汇庆

２６

，

４７２

，

８８５．３０ ２

，

８０４

，

３３１

小 计

：

３

，

０１５

，

１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９

，

３９９

，

８９４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

：

申昌科技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

，

１８６

，

４４０

合 计

：

３４０

，

５８６

，

３３４

本次交易最终发行股票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如本次发行价格因公司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做相应调整时

,

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3

票

,

同意票

3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吸收合并神州信息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的意见

(

修订

)

》

;

监事会认为

,

根据江苏省国资委对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的核准情况

,

标的资产的评估方法、评估值进行了相应调整

,

公司与神

州信息及其股东签署了相关补充协议。 本次吸收合并神州信息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合法、合理

,

发行股票价格及标的资产交

易价格的确定原则公开、公平、公正。 相关吸收合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股份认购协议按照

正常商业条款磋商缔结

,

标的资产的定价方式合理。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有利于解决上市公司目前面临的困境

,

使上市公司主营

业务突出

,

获得可持续经营能力

;

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

,

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

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3

票

,

同意票

3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议案

(

修订

)

》

;

监事会认为

,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经江苏省国资委核准的中同华评报字

(2013)

第

260

号《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

评估值作为依据

,

并经公司和交易对方协商确定

,

选聘的资产评估机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

,

具有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合

理。

鉴于神州信息母公司为控股型公司

,

对其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

并最终选择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在

本次资产基础法评估中

,

对神州信息持有的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3.96%

的股份及

SJI

株氏会社

20.54%

的股份

(

以下简称“市

场法评估股权资产”

)

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

对神州信息拥有的除上述股权以外的其他资产

(

以下简称“收益法评估资产”

)

主要

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神州信息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301,513.50

万元

,

其中

:

市场法评估股权资产的评估值为

43,280.87

万元

,

收益法评估资产的评估值为

258,232.63

万元。 收益法评估资产中神州信息母公司为控股型公司

,

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

其

主要经营性子公司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

神州信息母公司除采用收益法评估的长期股权投资外其余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5,

458.38

万元

,

占神州信息收益法评估资产估值比例为

2.11%,

因此神州信息整体资产仍以收益法作为主要评估方法。 本次交易

经江苏省国资委核准的评估报告的评估方法选用恰当

,

与评估目的相关。

本次股份发行的价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确定

,

定价公允、合理。

因此

,

本次交易客观、公允、合理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

,

亦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

益。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3

票

,

同意票

3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确认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程序的议案》

;

监事会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所审议议案及形成决议的全过程进行了监督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履行了诚信义

务

,

董事会做出决策的程序合法有效

,

未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3

票

,

同意票

3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除上述内容外

,

本次吸收合并神州信息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无其他调整

,

仍按照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决议执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8月27日

股票代码:000555� � � �股票简称:

*

ST太光 编号:� 2013-040

深圳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我公司拟定于

2013

年

9

月

11

日召开公司

2013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

项如下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

本次股东大会是

2013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9

月

11

日

(

星期三

)

下午

14:00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3

年

9

月

10

日

-2013

年

9

月

11

日。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9

月

11

日

,

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9

月

10

日

15:00

至

2013

年

9

月

11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会议方式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

现场表决

:

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

网络投票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

,

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

果为准。

6

、会议出席对象

: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3

年

9

月

4

日

(

星期三

),

于

2013

年

9

月

4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

的股东可以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

被授权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

或者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7

、会议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2

号联合广场

A

座

3608

室本公司会议室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审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次会议中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具体审议的议案

如下

:

1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公司吸收合并神州信息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修订

)

》

3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吸收合并神州信息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的议案

(

修订

)

》

:

(1)

交易主体

(2)

交易标的

(3)

交易价格

(

修订

)

(4)

评估基准日

(5)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损益的归属

(6)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7)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8)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9)

发行数量

(

修订

)

(10)

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11)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12)

上市地点

(13)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14)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事项

4

、审议《关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告、审核报告与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

5

、审议《关于经江苏省国资委核准的

<

资产评估报告

>

的议案》

;

6

、审议《关于

<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

(

修订稿

)>

及其摘要

(

修订稿

)

的议案》

;

7

、审议《关于公司与神州信息签署的

<

吸收合并协议

>

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

8

、审议《关于公司分别与神码软件、天津信锐、中新创投、南京汇庆、华亿投资签署的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及其补充协议

的议案》

;

9

、审议《关于公司与申昌科技签署的

<

关于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之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

10

、审议《关于公司迁址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神码软件免于以要约方式收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

修订

)

》

;

12

、审议《关于聘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

13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上述议案均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同意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均必

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的相关内容详见

2013

年

8

月

2

日、

2013

年

8

月

27

日在《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相关文件。

三、现场会议参加方法

:

1

、登记方式

:

(1)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

代表人证明、股票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司公章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

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2)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股东

授权委托书。

(3)

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不接受电话登记。

(4)

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会议当天现场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3

年

9

月

9

日上午

9:00-12:00,

下午

14:00-17:00

3

、登记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2

号联合广场

A

座

3608

室公司董秘办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

,

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ww.

cninfo.com.cn)

参加网络投票。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

深圳股东投票代码为

360555

。

2

、投票简称

:

“太光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3

年

9

月

11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11:30

和

13:00-15:00

。

4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100

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

以

2.00

元代表议案

2,

以此类

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下转B15版）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修订稿）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ＳＴ

太光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５５

收购人名称： 神州数码软件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九街

９

号数码科技广场一段

６

层

Ｃ

区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九街

９

号数码科技广场一段

６

层

Ｃ

区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５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７０５５５５

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光

电信”）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太光电信拥

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程或者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

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为太光电信向神州信息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吸收合并神州信息并向申昌科技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 收购人取得太光电信发行的新股尚需获得太光电信股东大会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收购人本次收购已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将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根据收购人控股的神州信息与太光电信签订的《吸收合并协议》，该协议于下述条件全部获得满足后方始生效：

１

、本次吸收合并方案己经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吸收合并协议》双方内部章程约定，经各自董事会、股东大会等有权机关

审议通过；

２

、太光电信股东大会同意豁免神码软件因本次吸收合并对太光电信的要约收购义务；

３

、本次吸收合并方案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审核批准；

４

、本次吸收合并的资产评估报告经江苏省国资委核准；

５

、本次吸收合并方案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如需）批准；

６

、神州信息的最终控制方神码控股就本次吸收合并交易依据香港法律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要求完成有关程序；

７

、本次吸收合并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神码软件因本次吸收合并对太光电信的要约收购义务取得中国证监会的

豁免。

七、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

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修订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江苏省国资委出具《江苏省国资委关于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参与深圳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资产重组资产评估项目核准的函》（苏国资函［

２０１３

］

２５

号），核准了中同华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２６０

号《资产评估报

告》。在江苏省国资委对前述资产评估结果进行审核过程中，根据江苏省国资委的审核意见，中同华对神州信息母公司评估方

法选择、交易标的评估值等进行了调整，并重新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根据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太光电信与交易对方

经协商，对标的资产作价与发行新股的数量进行了相应调整，与神州信息签订了《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与神州信息的

各股东方分别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神码软件对收购报告书（摘要）中神州信息母公司评估方法的选择、交

易标的估值与作价、发行股份数量等内容进行了修订，并补充披露了《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主要内容，修订和补充披露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根据江苏省国资委的审核意见，标的资产母公司的评估方法由市场法和收益法变更为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并最终选

择资产基础法（本次评估中对为控股型公司的神州信息母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对神州信息控股的主要经营性子公

司均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神州信息整体资产仍以收益法作为主要评估方法）评估结果作为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 标的资产

的评估值由

３０１

，

７００．００

万元调整为

３０１

，

５１３．５０

万元，评估值减少

１８６．５０

万元。神码软件对本报告书（摘要）中涉及标的资产评估

变动方面的信息进行了修订，请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四节 收购方式”之“六、本次交易拟注入上市公司资产概况”章节。

２

、根据江苏省国资委核准的《资产评估报告》，太光电信与交易对方经协商，交易标的作价由

３０１

，

７００．００

万元调整为

３０１

，

５１３．５０

万元， 太光电信向神州信息各股东发行的作为本次吸收合并交易对价的新增股份数量由

３１

，

９５９．７５

万股调整为

３１

，

９３９．９９

万股。 神码软件对本报告书（摘要）中涉及的发行股份数量进行了调整，请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四节收购方式”之

“三、本次收购非公开发行股份情况”与“四、收购前后神码软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收购报告书附表”等章节。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太光电信与神州信息签订了《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与神州信息之股东神码软件、天津信锐、中

新创投、华亿投资、南京汇庆分别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神码软件对本报告书（摘要）中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进行了补充披露，请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四节 收购方式”之“五、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主要协议之主要内容”章节。

４

、鉴于本次交易的交易各方根据江苏省国资委的审核意见，对标的资产的评估值、评估方法进行了调整，并履行了相关

程序。神码软件对本报告书（摘要）中涉及本次交易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相应调整，请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三节 收购决

定及收购目的”之“三、收购人作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具体时间及尚需获得的批准”章节。

第一节 释义

本收购报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神州信息

、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

拟吸收合并资产

指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在用以描述交易标的资产

、

业

务与财务情况时

，

根据文意需要

，

亦包括其各子公司

太光电信

、

＊ＳＴ

太光

、

上市公司

指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

、

神码软件

、

本公司 指 神州数码软件有限公司

神码控股 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

）

间接控股股东 指

������

收购人神码软件的间接控股股东

，

即

：

神码软件股东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股东及其股东之股东

，

具体为

：

Ｇｒａｃｅ Ｇｌｏｒ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

ＢＶＩ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最终控制方 指

������

收购人神码软件的最终控股股东

，

即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

）

申昌科技 指 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

中新创投 指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信锐 指 天津信锐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华亿投资 指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 Ｉ－Ｃｈｉｎ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Ｉｓｒａｅｌ

），

Ｌ．Ｐ．

南京汇庆 指 南京汇庆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国投公司 指 昆山开发区国投控股有限公司

八达通信息系统 指 神州数码八达通信息系统服务有限公司

金信公司 指 神州数码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省国资委 指 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昆山市国资委 指 昆山市国有

（

集体

）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香港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吸收合并协议

》

指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

，

太光电信与神州信息签订的

《

吸收合并协议

》

《

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

》

指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

太光电信与神州信息签订的

《

吸收合并协议之补

充协议

》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指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

，

太光电信与神州信息股东神码软件

、

天津信锐

、

中

新创投

、

南京汇庆

、

华亿投资分别签订的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指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

太光电信与神州信息股东神码软件

、

天津信锐

、

中新创投

、

南京汇庆

、

华亿投资分别签订的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

》

《

股份认购协议

》

指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

，

太光电信与申昌科技签订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本次收购 指 收购人认购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的行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

、

本次交易

指

太光电信向神州信息全部股东发行股份吸收合并神州信息

，

并向

其控股股东申昌科技定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２

亿元

本报告书 指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本报告书

（

摘要

）

指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

摘要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修订

）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除非特指

，

均为人民币单位

财务顾问 指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 指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

、

信永中和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中同华 指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概况

公司名称：神州数码软件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九街

９

号数码科技广场一段

６

层

Ｃ

区

法定代表人：郭为

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美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４１０１６８２５６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计算机硬件、软件系统及配套零件、网络产品、多媒体产品、电子信息产品及网络通讯产品、办公自

动化设备、仪器仪表、电气及印刷照排设备；计算机应用系统的安装和维修；商务电子信息服务；提供自产产品的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技术转让和技术培训；商务信息咨询、管理信息咨询服务；销售自产产品。 （法律、法规规定需要专项审批的，取得审

批前，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２

年

０３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０３

月

２７

日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３５１３０１８－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８７３５１３０１８０

股东名称：鸿健投资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九街

９

号数码科技广场一段

６

层

Ｃ

区

邮编：

１０００８５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７０５５５５

二、收购人主要业务及近三年财务简况

（一）主要业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收购人神码软件（母公司）资产总额为

６９

，

２７０．９４

万元，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３９

，

８１６．５４

万元，投资性房

地产

１１

，

４５９．２２

万元，固定资产

１１

，

８８９．８２

万元。 其中固定资产主要为房屋建筑物，长期股权投资系对神州信息、八达通信息系

统两家公司的投资。 神码软件除从事房屋租赁以及对外投资外，并无经营其他事业。

（二）下属企业简况

神码软件控股的神州信息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太光电信吸收合并的对象，八达通信息系统系神码软件和香港公

司———八达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控制的公司。 两家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被投资单位名称 注册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 关联关系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３４

，

０００ ６０．９８％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

务

控股

神州数码八达通信息系统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

５

，

０００ ５１．００％

卡的运营

、

咨询 共同控制

１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４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郭为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５９４０００１２０３０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苏地税字

３２１７００６７７６２４１６５

号

组织机构代码号：

６７７６２４１６－５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

日

变更设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

１３５５

号国际科技园内

１５２Ａ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１６

号神州数码大厦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０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２６９３００１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研究、开发金融自助设备及相关应用软件，销售神州信息所研发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提供信

息技术及相关技术的咨询、开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的集成并提供售后服务；从事信息系统集成配套计算机硬件

及零件、网络设备、多媒体产品、电子信息产品及通讯产品、办公自动化设备、仪器仪表、电器及印刷照排设备的批发、进出口

及相关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神州信息共控股

２１

家子公司，参股

４

家公司。 控股子公司中境内公司

１７

家，境外公司

４

家，其中

５

家控

股子公司正在办理注销或计划注销。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上述在办理注销手续的

２

家公司北京神州数码锦华软件有限公司和神州数码（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已分别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和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注销核准通知书》，正式注销。

神州信息具体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２

、神州数码八达通信息系统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钱卫列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九街

９

号

９

号五层

Ｅ

区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研究、开发银行或其它发卡机构的后台服务系统软件、财务结算系统软件；

以承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数据处理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零部件、网络通讯及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销售自行开发

的产品、办公自动化设备、仪器仪表设备；提供上述产品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商务信息咨询、管理咨询。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八达通信息系统资产总额

３

，

９６７．１６

万元，净资产

３

，

７９６．１８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１．６０

万元，

亏损

１７３．８９

万元。

（三）最近三年财务简况

神码软件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

单位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５９７

，

４２４．９７ ５６６

，

８２４．４６ ４６９

，

４９４．７０

净资产

１４６

，

９０２．９８ １１９

，

２９２．８１ ９９

，

７４２．７７

资产负债率

（

％

）

７５．４１％ ７８．９５％ ７８．７６％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８７

，

８８０．３０ ６０７

，

７０６．７９ ５２４

，

８０８．０６

利润总额

３６

，

３７４．９２ １６

，

９２５．７５ １６

，

９８３．３２

净利润

２９

，

８５２．７３ １２

，

１０７．９５ １４

，

６８３．９１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２．０３％ ７．８４％ ２１．２８％

注：资产负债率

＝

期末负债总额

／

期末总资产

净资产收益率

＝

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三、收购人产权及控制关系

截止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的产权结构图如下：

（下转B14版）

股票简称:

*

ST太光 股票代码:000555� � �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修订稿）

吸收合并方：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被吸收合并方：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交易对方 住所及通讯地址

神州数码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九街

９

号数码科技广场一段

６

层

Ｃ

区

天津信锐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东海路

１０１９

号

２０１－１８

室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凤里街

３４５

号沙湖创投中心

１

座

Ｄ

区

２

层

南京汇庆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和燕路

２５１

号

１

幢

１２０２

房屋

２２

室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 Ｉ－Ｃｈｉｎ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Ｉｓｒａｅｌ

），

Ｌ．Ｐ．

３ Ａｚｉｅｌｉ Ｃｅｎｔｅｒ

，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Ｔｏｗｅｒ ４２ｎｄ ＦＬ

，

Ｔｅｌ Ａｖｉｖ

，

６７０２３

，

以色列

配套资金认购方 住所及通讯地址

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开发区前进中路

６８

号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本报告书及摘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

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此

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的各

部分内容。 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网站。

投资者可在本报告书刊登后至本次交易完成前的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５

：

００

， 于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查阅上述文件，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５０２２

号联合广场

Ａ

座

３６０８

室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１０２９０

联系人：舒晓玲

修订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江苏省国资委核准了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２６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在江苏省国资委对前述资产评估报告的审核过程中，根据江苏省国资委的审核意见，中同华对神州信

息母公司评估方法选择、交易标的评估值等进行了调整。 根据标的资产评估结果的核准情况，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调整了标

的资产作价与发行新股的数量。 本重组报告书摘要对神州信息母公司评估方法的选择、交易标的估值与作价、发行股份数量

等进行了补充完善，补充和完善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在江苏省国资委对标的资产资产评估报告的审核过程中，根据江苏省国资委的审核意见，标的资产母公司的评估方法

由市场法和收益法变更为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并最终选择资产基础法（本次评估中对为控股型公司的神州信息母公司采用

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对神州信息控股主要经营性子公司均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神州信息整体资产仍以收益法作为主要评

估方法）评估结果作为标的资产定价依据；标的资产的评估值由

３０１

，

７００．００

万元调整为

３０１

，

５１３．５０

万元，评估值减少

１８６．５０

万

元。 公司对重组报告书摘要中涉及标的资产评估变动方面的信息进行了修订，请详见本重组报告书摘要“重大事项提示”之

“本次交易方案及标的资产估值作价”与“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及发行数量”；“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之“四、本次交易主要内

容”；“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之“二、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之“（六）标的资产近三年资产评估、交易、增资及改制情况”

和“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之“三、标的资产评估情况说明”等章节。

２

、根据经江苏省国资委核准的《资产评估报告》，标的资产中收益法评估资产的范围发生变动（神州信息母公司的评估方

法由收益法改为资产基础法），收益法预测的净利润亦发生变动。 鉴于经核准的标的资产评估结果变化不大且除市场法评估

股权资产外，标的资产仍以收益法作为主要评估方法，神州信息各股东方同意就《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原预测利润数继续作

出承诺，即神州信息各股东方仍承诺，收益法评估资产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１９

，

４９４．８４

万元、

２１

，

９２６．８１

万元、

２４

，

５５８．００

万元。公司对重组报告书摘要中涉及盈利

预测变动方面的信息进行了修订，请详见本重组报告书摘要“重大事项提示”之“四、盈利承诺及补偿”；“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

标的资产”之“三、标的资产评估情况说明”之“（七）业绩承诺金额的确定”等章节。

３

、根据江苏省国资委核准的《资产评估报告》，交易标的的评估值由

３０１

，

７００．００

万元调整为

３０１

，

５１３．５０

万元，公司向神州

信息各股东发行的作为本次吸收合并交易对价的新增股份数量由

３１

，

９５９．７５

万股调整为

３１

，

９３９．９９

万股。 公司对重组报告书摘

要中涉及的发行股份数量进行了调整，请详见本重组报告书摘要“重大事项提示”之“二、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及发行数量”；

“第五节 本次交易涉及股份发行的情况”之“三、本次发行股份的具体方案”与“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等章节。

４

、鉴于经江苏省国资委审核的资产评估报告在评估方法选择、交易标的评估值等方面进行了调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中同

华重新出具了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收益法评估资产业绩预测情况的说明》。

请详见本重组报告书摘要“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之“三、标的资产评估情况说明”之“（七）业绩承诺金额的确定”。

５

、鉴于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报告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取得江苏省国资委的核准，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相应调整。 请

详见本重组报告书摘要“重大事项提示”之“六、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之“四、本次交易主要内

容”之“（五）本次交易方案实施需履行的审批程序”等章节。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一、本次交易方案及标的资产估值作价

（一）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公司与神州信息签署了《吸收合并协议》，公司与申昌科技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

与神州信息签署了《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 根据上述已签署的协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总体方案为：

１

、

＊ＳＴ

太光拟以向神州信息全部股东发行股份方式吸收合并神州信息

＊ＳＴ

太光为拟吸收合并方和吸收合并完成后的存续方，神州信息为被吸收合并方。吸收合并完成后，神州信息全部资产、

负债、业务、人员并入

＊ＳＴ

太光，神州信息予以注销。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神州信息的全部资产、负债及其相关业务。吸收合

并协议生效之日起五日内，

＊ＳＴ

太光应当终止其现有贸易业务。

２

、

＊ＳＴ

太光拟定向募集配套资金

＊ＳＴ

太光将向其控股股东申昌科技定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２

亿元。 募集配套资金额度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

２５％

。

３

、

＊ＳＴ

太光将以募集配套资金支付本次交易并购整合费用

公司实际控制人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取得公司的控制权后，由其下属企业昆山国投公司承接了公司原债权人部分债务，同时为

支持公司日常运营向公司提供了部分资金，形成了公司对昆山国投公司的债务。 作为本次交易并购整合费用，公司将以募集

配套资金偿还截至评估基准日对昆山国投公司所负的债务共计人民币

１３

，

５４９．９２

万元（如评估基准日后，前述债务金额有所变

化，则以实际偿还日的金额为准）；募集配套资金余额（如有）将用于支付本次并购交易税费、人员安置费用、中介机构费用、企

业迁址过程发生费用等其他并购整合费用，以提高本次交易整合绩效。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以自有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并购整合费用。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

换以自有资金已支付的并购整合费用。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ＳＴ

太光将承继神州信息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其与之对应的权利义务，主营业务由电子

产品贸易变更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二）标的资产的估值

评估机构中同华分别采用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对神州信息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最终选择资产基础法（本次评

估中对为控股型公司的神州信息母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对神州信息控股主要经营性子公司均采用收益法进行评

估，神州信息整体资产仍以收益法作为主要评估方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根据经江苏省国资委核准的中同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３

）第

２６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神州信息经审计净资产账面价值（母公司）为

８７

，

７７２．１０

万元，在持续经营的假设条件下，神州信息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３０１

，

５１３．５０

万元，比审计后账面净资产（母公

司）增值

２１３

，

７４１．４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４３．５２％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神州信息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为

１６９

，

０２９．９０

万元，据此计算的评估增值额为

１３２

，

４８３．６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７８．３８％

。

（三）本次交易的作价及支付方式

被合并方神州信息的交易价格以中同华出具的、并经江苏省国资委核准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由吸收合并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ＳＴ

太光以新增股份方式作为支付神码软件、天津信锐、中新创投、华亿投资、南京汇庆合计持有神州信息

１００％

的股份

的吸收合并对价。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及发行数量

１

、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吸收合并中股票发行价格与募集配套资金股票的发行价格一致， 均不得低于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９．４４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

＊ＳＴ

太光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２

、发行数量

按照神州信息全部股东权益的作价

３０１

，

５１３．５０

万元及申昌科技配套资金认购额度与本次交易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计算，

本次交易向相关方发行股票数量如下表：

发行对象

持有标的资产估值或认购配套资金额

度

（

元

）

发行股份数量

（

股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

：

神码软件

１

，

８３８

，

６２９

，

３２３．００ １９４

，

７７０

，

０５５

天津信锐

５６１

，

７７９

，

９５３．２０ ５９

，

５１０

，

５８８

中新创投

４９９

，

９０９

，

３８３．００ ５２

，

９５６

，

５０３

华亿投资

８８

，

３４３

，

４５５．５０ ９

，

３５８

，

４１７

南京汇庆

２６

，

４７２

，

８８５．３０ ２

，

８０４

，

３３１

小计

：

３

，

０１５

，

１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９

，

３９９

，

８９４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

：

申昌科技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１８６

，

４４０

合计

：

３４０

，

５８６

，

３３４

本次交易最终发行股票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如本次发行价格因

＊ＳＴ

太光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做相应调整时，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三、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３０１

，

５１３．５０

万元。标的资产交易价格超过了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即

２０１２

年度经

审计的财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

５０％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按照《重组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并需提交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本次交易涉及公司现有控股股东认购配套资金，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盈利承诺及补偿

根据《重组办法》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标的资产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依据的，重组方（即神州信息股东）

应当对标的资产未来三年（业绩补偿期或补偿期）的盈利进行承诺并作出可行的补偿安排。 标的资产采用市场法评估的应当

在业绩补偿期内对标的资产进行逐年减值测试，发生减值情形的需要进行补偿安排。

本次评估中，对神州信息持有的鼎捷软件

２３．９６％

的股份及

ＳＪＩ ２０．５４％

的股份（以下简称“市场法评估股权资产”）采用市场

法进行评估，对神州信息拥有的除上述股权以外的其他资产（以下简称“收益法评估资产”）主要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神州信

息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３０１

，

５１３．５０

万元，其中：市场法评估股权资产的评估值为

４３

，

２８０．８７

万元，收益法评估资产的评估值

为

２５８

，

２３２．６３

万元。收益法评估资产中神州信息母公司为控股型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神州信息母公司除采用收益

法评估的长期股权投资外其余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５

，

４５８．３８

万元，占神州信息收益法评估资产估值比例为

２．１１％

，因此神州信息

整体资产以收益法作为主要评估方法。

１

、根据经江苏省国资委核准的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２６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收益法评估资产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收益法评估资产预测净利润数

１８

，

００３．４０ ２１

，

４４３．６７ ２４

，

２１１．５８

根据

＊ＳＴ

太光与重组方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重组方承诺收益法评估资产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１９

，

４９４．８４

万元、

２１

，

９２６．８１

万元、

２４

，

５５８．００

万元（以下合称“预测利润数”）。根据江苏省国资委对标的资产《资产评估报告》的核准结果，标的资产的评估值由人

民币

３０１

，

７００．００

万元调整为人民币

３０１

，

５１３．５０

万元，评估值减少

１８６．５０

万元。 交易各方确认，鉴于经核准的标的资产评估结果

变化不大且除市场法评估股权资产外，标的资产仍以收益法作为主要评估方法，重组方同意就《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原预测

利润数继续作出承诺。 即重组方仍承诺，收益法评估资产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１９

，

４９４．８４

万元、

２１

，

９２６．８１

万元、

２４

，

５５８．００

万元。

２

、

＊ＳＴ

太光将分别在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收益法评估资产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净利

润数与前述净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并由会计师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３

、若收益法评估资产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相关年度的净利

润预测数，重组方将分别按以下公式计算股份补偿：

每年应补偿股份数

＝

各方因本次吸收合并取得的股份数量

×

［（截至当期期末收益法评估资产累积预测利润数

－

截至当期

期末收益法评估资产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收益法评估资产的预测利润数总和］

×

［收益法评估资产的估值

／

（收

益法评估资产的估值

＋

市场法评估股权资产的估值）］

实际股份回购数

＝

补偿股份数

－

以前年度已补偿的回购数总额。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实际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补偿期内计算出“实际股份回购数”由上市公司以名义价格

１．００

元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４

、各方同意，在补偿期内，对于《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２６０

号）中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的标的资产，即神

州信息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间接持有的鼎捷软件

２３．９６％

股权以及

ＳＪＩ２０．５４％

的股权，

＊ＳＴ

太光在进行年度审计时

应对该项资产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并由负责

＊ＳＴ

太光年度审计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减值情况出具专项审

核报告。如果在补偿期内前述股份发生减持，则市场法评估股权资产的资产价值以神州信息获得的减持所得及剩余持有股份

的市场价值为依据确定。 若专项审核报告证明上述标的资产当年出现减值情况，重组方应分别按以下方式进行补偿：

应补偿股份数量

＝

市场法评估股权资产期末减值额

×

吸收合并前各自在神州信息股份比例

／

每股发行价格

－

已补偿股份数

量。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若各年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０

，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补偿期内计算出“实际股份回购数”由上市公司以名义价格

１．００

元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５

、在《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补偿期限届满时，

＊ＳＴ

太光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按

照监管要求在出具当年度财务报告时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并在出具年度财务报告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经减值测试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本次发行价格，则神州信息股东将另行进行补偿。 进行标的资产减值

测试时应当考虑补偿期限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神码软件、天津信锐、中新创投、华亿投资、南京汇庆另需分别向上市公司补偿的股份数量分别为：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吸收合并前各自在神州信息股份比例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各自已补偿股份总数。

五、对债权人及

＊ＳＴ

太光异议股东的利益保护机制

１

、债权人的利益保护机制

神州信息和

＊ＳＴ

太光将于本次合并方案分别获得各自股东大会同意后， 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履行对债权人的通知和公

告程序，并且将根据各自债权人于法定期限内提出的要求向各自债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为其另行提供担保。 在前述法定期限

内，相关债权人未向神州信息或

＊ＳＴ

太光主张提前清偿的，相应债权将自交割日起由吸收合并后的

＊ＳＴ

太光承担。

２

、

＊ＳＴ

太光异议股东的利益保护机制

为充分保护

＊ＳＴ

太光异议股东的利益， 在本次合并过程中将由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向

＊ＳＴ

太光的异议股东提供现金选择

权。 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将在

＊ＳＴ

太光审议本次交易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确定。

在本次吸收合并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ＳＴ

太光将确定实施本次现金选择权的股权登记日。

＊ＳＴ

太光将向在

＊ＳＴ

太光股东大会表决本次合并方案时投出有效反对票， 并且持续持有代表该反对权利的股票直至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的异

议股东派发现金选择权。取得现金选择权的异议股东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可以进行申报登记行权。在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之后买入或者先卖出后又买入的股东，

＊ＳＴ

太光将不向其派发现金选择权。

获得现金选择权的异议股东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 有权以

９．４４

元

／

股的价格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有权行使现金选择

权的股份申报现金选择权。 对于

＊ＳＴ

太光异议股东持有的已经设定了质押、其他第三方权利或被司法冻结的股份，未经合法

程序取得质权人、第三方或有权机关相关的书面同意或批准，不得行使现金选择权。

如在

＊ＳＴ

太光审议本次合并方案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

＊ＳＴ

太光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实施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

的事项，则现金选择权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ＳＴ

太光将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另行公告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方案的实施细则（包括但不限于申报方式、

申报期等）。

六、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出具《省政府关于同意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批复》（苏政复［

２０１３

］

７１

号），同意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资产重组，并将控股权转移给神州数码软件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神州信

息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神州信息被

＊ＳＴ

太光吸收合并等相关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

＊ＳＴ

太光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江苏省国资委出具《江苏省国资委关于神州数码信

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参与深圳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资产评估项目核准的函》（苏国资函［

２０１３

］

２５

号），核准了中同

华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２６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神州信息召开第一届第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调整后的吸收合并方案；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ＳＴ

太光召开第六届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调整后吸收合并方案。 本次交易尚

需履行的程序：

１

、本次调整后的交易方案尚需取得神州信息股东大会批准。

２

、本次吸收合并方案尚需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如需）批准。

３

、本次吸收合并方案尚需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审核批准。

４

、神州信息的实际控股股东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尚需就本次吸收合并交易依据香港法律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要求完成有关程序。

５

、本次交易方案及豁免神码软件履行要约收购义务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６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以及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神码软件因本次交易而产生的要约收购义务。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重组方案能否取得股东大会、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以

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主要风险因素

除上条所述审批风险外，本次交易涉及的主要风险因素如下：

（一）标的资产的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神州信息全部资产、负债以及业务。 根据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２６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神州信息经审计净资产账面价值（母公司）为

８７

，

７７２．１０

万元，在持续经营的假设条件下，神州

信息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３０１

，

５１３．５０

万元，比审计后账面净资产（母公司）增值

２１３

，

７４１．４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４３．５２％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神州信息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为

１６９

，

０２９．９０

万元，据此计算的评估增值额为

１３２

，

４８３．６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７８．３８％

，标的资产增值率较高。

１

、在对神州信息评估过程中，对神州信息信息技术服务产品及金融自助设备的未来销售价格、未来业务量、以及主要产

品的成本等进行了谨慎预测，若这些指标在未来较预测值发生较大幅度变动，则将影响到未来神州信息的盈利水平，进而影

响神州信息全部股权价值的评估结果。

２

、在对神州信息评估过程中，预测神州信息采用收益法评估子公司自由现金流永续增长率为

３％

。 该预测是评估机构根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评估基准日前

１０

年我国通胀率的历史数据对未来长期年通胀率进行的预测， 其预测未来我国年平均通

胀率为

３％

。 由于本次评估在预测未来自由现金流时采用的计量标准是包含未来通胀率的实际币值，也就是说未来预测的现

金流中每年的增长率中不但包括绝对的增长率，还包括物价因素导致的名义增长率，到预测的稳定年限

２０１８

年，绝对增长率

为零，但是名义增长率仍然存在，即预测的未来年通胀率

３％

。 同时，评估师在估算预期折现率时，也同样考虑了预期通胀率

３％

，以保证预期收益与折现率口径一致，因此在预期收益折现时由于分子、分母同时增加了（

１＋３％

）的物价折算因素，从理论

上标的资产自由现金流量的折现值不会产生变化。 即若我国未来长期年通胀率平均值未达到

３％

，一般情况下对评估结果不

会产生较大影响。 由于评估在折现率估算中使用了一些数学上的近似处理，实际计算过程中将对评估结果产生影响，但对评

估结果的影响不大。

（二）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政策变化的风险

报告期内标的资产享受的主要税收优惠政策如下：

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三年内，将享受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的税收优惠政策。

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规定，我国境内

新办软件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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